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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议程项目 10、21（d）、55、118和 119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联合国同区域性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 

人民自决的权利 

人权问题 
 

2002年 6月 11 日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1． 伊斯兰会议组织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此一争端曾多次

导致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的战争，甚至现在还正威胁着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目前复发的紧张情势的根源就是尚未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 

2． 为了促进本争端的和平解决，伊斯兰会议组织设立了一个采代表制的查谟和

克什米尔联络小组。已于 2002年 6月 11日，即今天，在纽约集会的该联络小组

依此任务规定，兹将本函件同时转递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目的是为了寻

求采取紧急行动以预防南亚发生另一场战争，并且促进致力于处理查谟和克什米

尔争端。 

3． 2001年10月10日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第九次特别会议公报曾表示反对任何

将恐怖主义同伊斯兰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自决权和反抗外国占领的自卫权相连

接的企图。伊斯兰会议组织多年来所通过的声明与公报一贯都支持查谟和克什米

尔人民有权按照联合国相关的决议行使其自决的权利。 

 
 

 * 由于技术理由重新印发。 



 

2  
 

A/56/975 
S/2002/657  

4． 关于目前的危机，伊斯兰会议组织联络小组吁请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在履行

《联合国宪章》为他们规定的首要职责时，均应迅速采取步骤以防止发生《宪章》

第二条第四项所禁止的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并且促请印度和巴基斯坦都立

即进行军事降级，并且都将其部队撤至和平时期的正常驻地。除非这样做，否则，

战争的危险将依然存在。 

5. 各当事方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缓解紧张局势和停止侵犯人权，同时采取行

动阻止在克什米尔自决斗争中诉诸武力。 

6. 这些步骤有助于创造导致开展政治进程，包括巴印对话的环境，按照联合国

有关决议和克什米尔人民的意愿促进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得到公正和平解决。 

7. 伊斯兰会议组织一贯要求巴印进行对话，处理和解决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的

根源，特别是克什米尔问题。这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尤其在第 1172(1998)号决

议中采取的立场。 

8. 伊斯兰会议组织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联络小组深信安全理事会和其成员以

及联合国秘书长，按照其任务规定和《宪章》所赋予的责任，紧急切实采取行动，

以阻止巴印战火重燃和促进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得到公正和平解决。 

9.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21(d)、55、118 及 119 和安全理事会的正

式文件分发为荷。 

 

      伊斯兰会议组织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联络小组主席 

      马里共和国常驻代表团 

      临时代办 

      谢赫纳·凯塔(签名) 

 

 

 

 


